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运维与监管服务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一）总局令 第 28号《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监
控中心的建设和运行、维护经费由环境保护部门编报预算申请经

费。”
（二）云环通〔2020〕84号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

强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安装联网工作的通知》：“重
点排污单位应依法依规做好设施的运行维护，确保设施连续、稳

定、正常运行，并对上传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按照国务

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6〕74号）要求，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

有效率应保持在 90%以上。”
（三）云环函〔2020〕469号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

印发 2020年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计划的函》：“加大在线监测

和中控系统现场检查力度，确保在线监测装置长期稳定运

行。”“工业聚焦区配套建设的水污染集中处理设施自动监测设备

要正常运行且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网。”



（四）云环通〔2018〕183号《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

发<云南省关于加强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建设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各州（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査，

将自动监测设备安装运行和环境信息公开情况作为日常检查中

的重点内容。”“加快建立全省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依

法依规对重点排污单位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实施自动监控。”
（五）玉政办通〔2018〕49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 2018年打赢蓝天保卫行动方案的通知》：“充分发挥在

线监测实效，确保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环保设施稳定、高效运

行。”
（六）玉发〔2018〕21号 中共玉溪市委 玉溪市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生态环境境治理和保护。”
（七）玉办发〔2017〕2号 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玉溪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

意见问题整改总体方案》的通知：“加强资金投入筹集和整合。

市财政逐年增加市级环境保护投入比例，持续加大对全市重金属

污染防治、湖泊保护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监测监察能力

建设等投入。市县区财政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只增不减。”
（八）《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部令

19号）“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分为例行检查和重点

检查。监督检查机构应当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定期进行例行检



查。对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例行检查每月至

少 1次；对其他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例行检查每季度至少

1次。”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含四个子项目，分别是玉溪市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监

管检查服务项目、玉溪市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控中心维护服务

项目、中国电信玉溪分公司互联网接入业务项目、玉溪市机动车

排气污染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网络数据专线服务项目。玉溪市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加强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监督管理，实行生

态环境保护日常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污染源长效管理机制，

确保企业现场端监控设施连续、稳定、正常运行，监控数据真实、

准确上传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监控中心平台，达到对排污单位的远

程监控，做到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确保重点排污单位

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有效传输率高于 90%。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玉溪市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监管检查服务项目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服务单位需配备 12名专业技术人

员常驻玉溪市污染源在线数据信息中心从事污染源自动监控设

备运维监管检查工作，负责对全市已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

156家重点污染企业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其中国控重点企业 46



家，其他排污单位 110家），受玉溪市污染源在线数据信息中

心日常管理和考核。

1. 对玉溪市辖区内全部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维护情况

进行例行监督检查和重点监督检查工作，并形成书面资料（含电

子版）提交甲方。

（1）监督检查内容

A.排放口规范化情况；

B.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端建设规范化情况；

C.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变更情况；

D.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状况；

E.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维护、检修、校准、校验等台

帐记录；

F.相关资质、证书、标志的有效性；

G.企业生产工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与自动监控数据的相关

性；

H.其他应该检查的内容。

（2）监督检查频次

A.例行检查：重点排污企业运维监管检查每个月至少 1次，

其他企业运维监管检查每季度至少 1次。

B.重点检查：根据工作需求适时开展重点检查工作。

2. 完成玉溪市监控中心平台的日常巡检、数据管理等工作；

3. 负责玉溪市运维通报制度贯彻执行；



4. 负责填报《国控企业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现场检查汇总

表》和国控企业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相关表

格；

5. 负责玉溪市辖区内全部运维考核复核工作；

6. 为甲方行政管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工作提供技术

支持、技术咨询、技术鉴定认证等服务；

7. 按照甲方要求完成其他工作。

（二）玉溪市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控中心维护服务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聘请第三方对玉溪市污染源自动监

控系统监控中心平台定期开展系统维护，及时解决故障，确保监

控系统正常、稳定运行，监控数据真实、准确上传各级环保部门

监控中心平台，确保重点排污单位传输有效率不低于 90%，其

数据作为环境保护部门进行排污申报核定、排污许可证发放、总

量控制、环境统计、计征环境税和现场环境执法等环境监督管理

的依据。服务内容详见附表《玉溪市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控中

心系统维护服务内容》。

（三）中国电信玉溪分公司互联网接入业务项目：1 条

100M光纤专线电路，用于玉溪市污染源在线数据信息中心机房

数据传输。裸光纤专线电路业务，包括：1条 2M语音中继电路，

用于玉溪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12369环境举报热

线，使用用途为有转接需求。



（四）玉溪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网络数据专

线服务项目：提供 1条 200M本地专线用于确保玉溪市机动车

排气污染检测正常运行，保障玉溪市机动车定期检验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预算项目资金 143.30万元，其中 113.10万元用于支付玉

溪市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监管检查服务项目；20.00万元用于支

付玉溪市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控中心维护服务项目；8.40万

元用于支付中国电信玉溪分公司互联网接入业务项目；1.80万

元用于支付玉溪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网络数据

专线服务项目。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监管检查服务项目

1. 准备阶段，2022年 3月。信息中心及办公室按照相关

要求及程序完成项目招标及合同签订、备案等工作。

2. 组织实施阶段，2022年 7月至 2023年 7月。运维监

管检查单位继续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

（部令 19号）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每月检查计划报信

息中心审核，按审核过的计划开展重点检查和例行检查工作。

3. 评估及总结经验阶段，2022年 7至 9月。信息组织相

关科室对本项目进行总结评估。

（二）玉溪市污染源自动监控中心维护服务项目



1. 准备阶段，2022年 3月。信息中心按照相关要求及程

序完成项目招标及合同备案等工作。

2. 组织实施阶段，2022年 3月至 2023年 3月。第三方

服务单位进场并按照《玉溪市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控中心维护

服务内容》要求，开展巡检、故障响应和培训等工作；2022年

4月按照《中国电信玉溪分公司融合电信业务合同》提供互联网

接入服务。

3. 评估及总结经验阶段，2022年 4月。信息中心组织相

关科室对本项目进行总结评估。

（三）玉溪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网络数据专

线服务项目

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3年 9月 30日乙方按照《玉溪

市生态环境局数据专线业务服务协议》提供玉溪市机动车排气污

染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网络数据专线服务。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 2022年正处于实施初期，该项目预期效果如下：

进一步加强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的监督管理，形成环保日常

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污染源长效管理机制，确保企业现场端

监控设施连续、稳定、正常运行，监控数据真实、准确上传各级

环保部门监控中心平台，达到对排污单位的远程监控，做到各项

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确保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控数

据有效传输率高于 90％。绩效指标分别为：



数量指标：每月对全市重点排污单位进行一次例行检查，检

查率不低于 100%；每季度对全市一般排污单位进行例行抽查检

查，抽查率不低于 25%，全年累计检查家次不低于 600家次；

全年不低于 52次周巡查，12次月巡查；

质量指标：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达 90%以上。

时效指标：故障响应时间为 30分钟内响应，2小时到现场，

8小时内解决问题或提出方案。

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包含，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细科粒物

（PM2.5）浓度低于 35微克/立方米；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达 98.4%以上。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考核分≥9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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